義工服務須知
一、服務前
1. 所有服務由本會職員統籌義工之安排。義工切勿接受服務對象或任何他人直接與義工安排服務，以避免義工成爲某一服務對象的「私人助手」及損失保險之保障。
2. 當義工接獲安排提供服務後，請儘量於服務前大約一至兩天與本會或服務對象聯絡，確定服務細節及使服務對象安心。
3. 服務當日，請義工於出發前直接聯絡服務對象，以便確實服務對象沒有臨時變動。
4. 如義工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已預定之服務，務請盡早通知本會(如未能及時與本會聯絡，請直接通知服務對象)以便另作安排。
二、服務時
1. 服務須準時，以免服務對象久候。如遇交通阻塞或意外事故延誤，請儘量致電服務對象。
2. 義工在進行上門探訪或服務時，請攜帶義工證或身份證以示身份。
3. 協助服務對象上落車輛、行人電梯或過馬路時請格外小心。
4. 義工在探訪或服務時若察覺服務對象生活上遇到任何困難或健康狀況有變，請儘快通知本會或轉介機構之負責職員。

5. 若服務對象對義工有過分要求，可婉拒之並請致電本會職員。

6. 有關服務對象的一切資料，請代爲保密。

7. 服務對象提出的要求，義工不能代表本會作出任何承諾，必須與本會商討後方作落實與安排。

8. 如個別服務對象需要使用本會之其他服務，義工可代爲轉告，我們將酌情做出安排。

9. 本會不鼓勵義工隨意送贈禮物給服務對象。

10. 義工不可接受服務對象任何禮物或金錢作爲酬勞。

11. 如服務對象向義工提出本次以外的服務，義工可讓其向本會提出申請，鼓勵他們使用2273 9794本中心之熱線服務或通過本會網站申請服務。

12. 義工在完成服務離開服務地點之前，向服務對象領取由出發地點至服務地點的一個來回之公共交通(地鐵和巴士)費用。

13. 除了交通費外，服務對象亦需負責義工服務期間所引致之其他相關支出，例如膳食費用、入場費等。膳食費用是指：服務時間超過膳食時段，如上午9:00至下午3:00，服務對象須負責義工之膳食費用。如服務對象不支付費用，義工可致電本會。

14. 服務所需用品(如清潔用品、電腦配件等)一律由服務對象負責，如需義工幫助購買必須經服務對象同意，且憑單向服務對象報銷費用。

15. 服務過程中如遇任何意外，請通知本會處理，嚴重者請即時報警或直接前往就近設有急症室之醫院。

16. 服務過程中陪同持有「傷殘乘客在限制區上落車證明書」之傷殘人士乘車，如不妨礙或嚴重阻塞其他行駛中之車輛，運輸暑及警方容許在限制區(禁區)內上落車。

三、服務後
義工完成服務後，請致電2273 9757本會義工負責人聯絡，以彙報服務情況，便於瞭解及跟進。
四、其他注意事項
1. 義工不可向服務對象推銷任何商品或服務。

2. 如遇天氣惡劣或懸挂三號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一切服務取消，但是應先知會本會及服務對象。

3. 本會特爲所有參與服務之義工購買服務過程內個人意外保險(限於14-65歲)，最高賠償金額爲港幣壹佰萬元(死亡及永久傷殘)及醫療費用伍仟元(意外受傷包括跌打)，以示對義工之感謝與支援。

4. 本會一切之服務均屬非牟利性質，對義工在服務過程中所引起或遭遇之意外或損失，除上項所列明之保險外，其他恕不負責。本會亦對服務對象聲明本服務之義工對服務對象於服務期間所遭遇之任何意外或損失，概不負責。

5. 義工之登記資料如地址、電話若有更改，請儘快通知本會。

6. 義工在至少參加一次服務後，本會方爲其辦理正式的義工證，辦理義工證需提交2吋彩色證件照片一張。

7. 義工參與本會所有的服務時數將會被如實記錄，作爲本會一年一度<<堅毅忍者愛心大使>>優秀義工評選之主要依據。

8. 本會可根據義工表現，爲表現出色者出具推薦信，輔助義工入學或就業。

如對本服務有任何疑問或意見，或在服務期間遇有任何困難，請與本會義工管理部負責職員聯絡(2273 9757)。
